
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紀錄 
(僑生及港澳生入學招生第1次會議) 

開會時間：114 年 7 月 3 日（星期四）10:00 
開會地點：本校圖書館 6 樓會議廳 
主席：詹主任委員富智（張副主任委員玉芳代） 
出席人員：各招生委員（如簽到單） 
紀錄：李靜觀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本校 114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招生情形如下： 

(一)學士班：招生名額 190 名（「單獨招生」46 名、「個人申請」89 名、

「聯合分發」55 名），錄取人數 75 名（「單獨招生」通訊報到遞補

後人數 23 名、「個人申請」34 名、「聯合分發」第 1-4 梯次共 18
名，第 5 梯次尚未放榜），招生名額使用率 39%。 

(二)碩士班：招生名額 154 名（「單獨招生」55 名、「個人申請」99 名），

錄取人數 15 名（「單獨招生」通訊報到遞補後人數 1 名、「個人申

請」14 名），招生名額使用率 10%。 

(三)博士班：招生名額 16 名（「單獨招生」7 名、「個人申請」9 名），

錄取人數 2 名（「單獨招生」0 名、「個人申請」2 名），招生名額使

用率 13%。 

111-114 學年度僑港澳生各學制招生統計詳如附件 1（第 4-5 頁）。 

二、教育部規定大學招收僑港澳生招生名額總量，以各班別「核定總量」的

10%為原則，招生名額使用率良好學校可以申請專案增額或僑港澳生

學制間名額流用或前一學年度本地生招生缺額流用。 

三、為提升本校僑港澳生招生名額使用率，及平衡熱門與非熱門學系的名額，

自 112 學年度起，各系所招生名額由招生組依前 3 年系所僑港澳生平

均招生名額使用率進行預配名額，並請系所依預配名額調整招生名額。 

四、因應國內各大學校院大部分學校已辦理「單獨招生」入學管道，以及本

校僑港澳生博士班招生名額總量不足分配給各系所辧理招生，本校自

112 學年度起，「單獨招生」辦理學、碩、博士招生，學、碩士班名額



由系所於預配名額中調配招生，博士班由總量名額保留部分名額辦理，

感謝系所配合調整名額並訂定簡章分則。 

五、配合教育部僑生及港澳生招生名額採學制總量及系所（學程）名額二階

段分別填報，本校 115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，依教育部規定上限學士

班 190 名、碩士班 154 名、博士班 16 名，於 6 月 5 日完成填報；各

系所招生名額、系所分則及簡章調查作業，系所於 6 月 20 日完成調查

表。本次會議主要審核各系所（學程）招生名額（草案）及系所分則，

並審訂單獨招生簡章（草案）。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案由一：請審核本校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招生名額及海外聯招會

招生簡章系所分則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入學，經向各系所招生名額及簡章分

則調查作業後，名額尚有學士班 7 名、碩士班 14 名未分配，為增

加名額使用彈性，將保留至「單獨招生」入學管道辦理招生，招生

名額（草案）如附件 2（第 6 頁）。 
二、請確認學、碩、博士班各入學管道招生名額及系所分則（包含系所

中英文名稱、「個人申請」審查項目及系所簡介等海外聯招會招生

簡章中所需項目）。 
三、本案經確認通過後，由招生組向海外聯招會填報各系所招生名額及

系所分則。 
決議：化工系學士班新增辦理「單獨招生」入學管道，招生名額由總量未分

配名額調移 1 名招生，其餘照案通過。本校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

生入學招生系所(學程)招生名額如附件 2，海外聯招會學、碩、博士

招生簡章系所分則詳附件 6、7、8。 
 
案由二：請審訂本校 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「單獨招生」入學招生簡章內

容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項入學管道學歷資格規定： 
(一)學士班： 

1. 在當地華文中學、外文中學畢業（含應屆畢業生）或相當於



臺灣高級中學畢業取得畢業證書者。 

2. 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或畢業年級高於相當臺灣高

級中學學校之國外同級同類學校肄業並修滿相當於臺灣高

級中學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，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，或畢

業年級相當於臺灣高級中等學校 2 年級之國外或香港、澳

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，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大學校院。 

(1) 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 1 年，因故休學、退學或重

讀 2 年以上。 

(2)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 1 年之上學期，因故休學或退

學 1 年以上。 

(3) 修滿規定修業年限，因故未能畢業。 
(二)碩士班：取得學士學位（含應屆畢業生）者。 
(三)博士班：取得碩士學位（含應屆畢業生）者。 

二、申請生應繳交審查資料包含基本資料、學歷證明資料、系所指定審

查項目等 3 大項目。 
三、招生簡章僅提供本項考試招生名額總量。 
四、請審訂招生簡章（草案）如附件 5： 

(一)招生重要日程表及工作日程表（草案）如附件 3（第 10 頁）。 
(二)招生簡章第一至第十二項內容。 
(三)簡章其他附錄及附表。 

五、本校行事曆請參考附件 4（第 11 頁）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招生工作日程表如附件 3，單獨招生簡章如附件 5。 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。 


